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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苏1091破申19号    

申请人：扬州盛世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扬州经济技术

开发区扬子江中路 186号智谷大厦 C座 15层。

法定代表人：汤茂俊，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。

2025 年 10 月 13 日，申请人扬州盛世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盛世云公司）以其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经营不善、严重亏损导

致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七条及第八条对顶的情形为由，向本院申请破产。2025年 10月 15

日，本院对盛世云公司移送破产审查一案予以立案，并依法进行审

查。2025 年 10 月 28 日，本院向盛世云公司寄送通知书等材料，并

将该通知书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公开发布，告知盛世云

公司异议权利及期限，盛世云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。本案

现已审查完毕。

本院查明，盛世云公司设立于 2017 年 2 月 13 日，企业类型为

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，登记机关为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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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管理局，登记住所地为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扬子江中路 186 号

智谷大厦 C 座 15 层，注册资本 4100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汤茂俊，股

东汤茂俊。

2025年 8月 20日，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5）苏 1091

民初 5450号民事判决书，判令：一、被告盛世云公司与本判决生效

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江苏扬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借

款本金 295 万元及利罚息、复利（自 2025 年 3 月 29 日起按合同约

定标准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）；二、如被告盛世云公司不能偿还上

述款项，原告有权以被告汤茂俊、王小平名下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

龙川北路 308 号铂金府邸 4 幢 101 室不动产折价，或者拍卖、变卖

的价款在担保债权数额范围内按抵押顺位优先受偿；三、被告汤茂

俊、王小平、王凯薇对盛世云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后，有

权向债务人追偿。另经本院查询，盛世云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

为 4 件，均与申请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，但在履行和解协议的过程

中已存在逾期。盛世云公司基本账户显示，截止 2025年 8月 27日，

账户余额为 24828.36元。

本院认为，盛世云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，属破产适格主体，其

登记机关为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登记住所在扬州

经济技术开发区，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盛世云公司不能清偿对

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到期债务，且从其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所

查明的财产状况看，盛世云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应当认定其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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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法律规定的破产原因。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扬州盛世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袁敦亮    

二 〇 二 五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   

法  官  助  理      姜  锐    

书    记    员      嵇  静    


